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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若干報章報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澄清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刊發的若干報章報道（「報章
報道」）所提述的若干陳述，當中載述（其中包括）(i)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的同店銷售
額增長率介乎4%至5%；(ii)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八月錄得的同店銷售額增長率低於本集
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的同店銷售額增長率；(iii)九月份至今本集團的同店銷售情況穩健
（(i)、(ii)及(iii)統稱為「月度同店銷售額陳述」）；(iv)管理層預期二零一八年的同店銷售額
增長率將較行業整體表現高出2至3個百分點（「二零一八年同店銷售額預測陳述」）；及(v)
管理層預期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毛利與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持平（「利潤陳述」）。

董事會謹此澄清，本公司並無授權於報章或媒體披露任何有關資訊，因此概不就有關報
章報道的準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針對月度同店銷售額陳述，董事會謹此澄清，本集團首席財務官趙怡女士已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十一日與投資分析師舉行的電話會議（「電話會議」）中，就電話會議參與者反復提
出的諮詢討論本集團的同店銷售表現。月度同店銷售額陳述大致反映電話會議的相關討
論，但董事會謹此進一步澄清，有關月度同店銷售表現的討論僅基於本集團的內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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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且有關記錄未經獨立會計師審核或審閱。有關未經審核業績或有變動，且可能與本
集團經審核經營業績存在重大出入。

針對二零一八年同店銷售額預測陳述，董事會謹此澄清，針對與會者的諮詢，趙怡女士
於電話會議中提及，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呷哺呷哺同店銷售額可比7.3%，遠遠領先於市
場。根據過往表現，本集團的同店銷售額增長率通常較行業整體表現高出2至3個百分
點。趙女士並無具體預測本集團二零一八年的同店銷售額增長率。

針對利潤陳述，董事會謹此澄清，針對與會者關於近期羊肉及其他肉品價格上漲影響的
諮詢，趙怡女士於電話會議中提及，本集團已就近期預計羊肉價格上漲採取多項應對措
施，本集團預期近期羊肉價格上漲不會對本集團原材料及耗材成本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然而，董事會謹此澄清，對與會者所提及近期價格上升影響的預期，並非本集團對整體
原材料及耗材成本的預期。肉品價格僅為影響本集團原材料及耗材成本的眾多因素之
一，且肉品價格亦受近期價格上漲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影響。

因此，報章報道未有準確報道趙怡女士關於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同店銷售額增長率及本集
團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毛利情況的陳述，故不應被視為對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下半年預期利
潤或增長率的任何指標。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賀光啓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賀光啓先生及楊淑玲女士；非執行董事陳素英女士
及張弛先生（李潔女士為其替任董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慧雲女士、韓炳祖先生及
張詩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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